
 

 

   中央美术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
学位﹝2019﹞005号 

 

中央美术学院毕业、学位证明书 

补办及管理办法 

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印发的《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

息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15〕18 号）及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务

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》（教技厅函〔2018〕

52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学历、学位证书管理与使用，建立健全证

书遗失后的补办制度，更好地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服务，特此制定本办

法。 

（一）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,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仅提供一份，

遗失或损坏后不能补办原件，毕业生可向学校学历学位管理部门申请

补办毕业证明书或学位证明书。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只能补办一

次,证明书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一经补办，原证件视为作废。 

（二）研究生院负责博、硕士研究生毕业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的

办理、备案及管理工作；教务处负责本科生毕业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

的办理、备案及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办理流程及准备材料 

1.凡申请补办毕业、学位证明书者，需填写《中央美术学院补办

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申请表》，同时准备 2 张近期免冠证件照（2



 

 

寸蓝底）、电子版照片（以有效身份证件号命名，格式为.jpg）、本人

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（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提交申请时进行现场核

验）。 

2. 申请人需办理证书遗失登报启事，应在地市级报刊登报声明

原证书作废，声明应包括学校名称、姓名和证书编号等基本信息。 

3.博士、硕士毕业生需将 1、2项材料提交至研究生院申请办理，

本科毕业生提交至教务处申请办理。 

    4.证明书原则上需由本人办理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办理需委

托他人代办的，被委托人除上述申请材料外,还需出具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委托人签字的委托书； 

（2）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； 

（3）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。 

        5.办理时间：每年 5月和 11月的工作日接受办理，申请人请在

办理前 1天致电研究生院/教务处进行预约。 

研究生院电话：010-64771332  

教务处电话：010-64771468 

6.申请受理 10 个工作日后，请申请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至研究

生院/教务处领取证明书。    

7.收费标准：50元/份。 

本办法 2019 年 6 月 20 日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通过，

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起正式实行。解释权归中央美术学院学位评定委

员会。 



 

 

附件： 1.学位及毕业证明书编号规则及要求 

 2.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央美术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20日 

 


